采购需求
根据镇安中学建设常态化录播教室项目实际，经我方认真研究和详细测算，现将采购文件相关条款约定如下：
一、项目概况：镇安中学建设常态化录播教室项目主要采购内容为：建设35间常态化录播教室。每间常态化录播教室包含：课堂终端、终端管理软件、教师摄像机、摄像机传输处理软件、拾音麦克风、有源音箱、录制面板、互动抬头屏和安装线材等。
二、供应商资质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提供合法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分公司投标的还需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及分公司的营业执照）；
（2）提供已缴纳近一年连续三个月的纳税或完税证明（任意税种）扫描件，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上应有代收机构或税务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注：① 新成立企业（成立一个月内）暂无纳税提供说明加盖公章；②零报税提供申报成果的凭证；③正在办理纳税的应提供受理部门已受理的凭证；④时间以税款所属时期为准。）；
（3）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连续三个月已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4）财务状况报告：提供供应商2024或2025年度经注册会计师签署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三表”及附注）（成立时间至投标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提供其投标前六个月内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及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证明；
（5）供应商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能具备处理周边复杂关系、化解矛盾的能力。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8）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三、供货期限：30日历日
[bookmark: _Hlk10460168]四、最高限价：依据陕西至诚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至诚预审字【2026】005 号《镇安中学常态化录播教室设施设备项目预算评审报告》报告书及镇安县财政局-镇财办建函〔2026〕10号《镇安县财政局关于镇安中学常态化录播教室设施设备项目预算审核的复函》，核定本项目最高限价为1,305,500.00元。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其投标资格将被否决。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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